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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福利部 函
地址：115204 臺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6段
488號
聯絡人：吳興隆
聯絡電話：(02)8590-6262
傳真：(02)8590-6048
電子郵件：hgwuhsing@mohw.gov.tw

受文者：臺中市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4月29日
發文字號：衛部顧字第1151961093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重申巷弄長照站(下稱C據點)計畫獎助基準之服務人數檢

核標準，請貴府配合轉知轄下巷弄長照站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為建置完善長照服務體系，本部自106年起推動社區整體照

顧服務體系，並訂定長照發展基金一般性獎助計畫經費申

請獎助項目及基準，獎助地方政府辦理長照整合型計畫，

訂有醫事機構及長照機構辦理巷弄長照站(C據點)之獎助標

準，另本部社會及家庭署針對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設置巷弄

長照站亦訂有獎助基準，且明定一村里一據點之布建原

則，期服務涵蓋率能逐年提升，合先敘明。

二、為回應外界長期倡議社區據點補助應依服務規模分級，爰

本部自115年起，巷弄長照站依服務時數及服務人數分為三

級，獎助營運所需相關業務費，貴府應依服務量能核定獎

助，並檢核當年度執行成果：

(一)每月身分證號歸戶需符合核定分級人數規定。

(二)每月平均服務人數需符合核定分級人數之八成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3

1150139442

■■■■■■14衛生局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5/04/30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
■■■■■■長期照護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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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上開規定係要求「每月」而非「每日」服務人數須符合分

級表規定人數，亦未要求相同個案需每日參與，惟邇來有

巷弄長照站反映實務核銷要求須同批個案參與。請貴府配

合轉知並向轄下巷弄長照站說明上開計算規定。

四、巷弄長照站應提供健康促進、共餐服務及預防及延緩失能

服務，並擇一提供電話問安或關懷訪視，除額外補助之

「預防及延緩失能服務方案」，依執行原則說明略以，每

期12週有前後測，實際出席平均人數不得低於10人之規定

外，政策方向朝鼓勵社區民眾積極參與，與落實初級預防

功能及社區共融照顧圈之理念，請貴府主動發掘個案，除

健康長者外，社區輕度失能或失智者亦為巷弄長照站服務

對象，具有服務量能之單位，可向其所在地之直轄市、縣

（市）政府申請特約辦理長期照顧之喘息服務，滿足臨時

性喘息服務需求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及各縣(市)政府
副本：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、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、本部長期照顧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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